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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12    证券简称：锦龙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24-68 

 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正式公开挂牌转让东莞证券 20%股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交易概况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目的 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持有东莞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东莞证券”）60,000 万股股份（占东莞证券总股

本的 40%）。为降低公司的负债率，优化财务结构，改善公司的现金

流和经营状况，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东莞证券 30,000 万股股份（占

东莞证券总股本的 20%，下称“标的股份”）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三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

本次交易为重大资产出售，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，不会导致

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。本次交易前后，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东

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，实际控制人均为杨志茂先生，本次交

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。本次交易前三十六个月内，公司的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因此，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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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

1．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

（1）2024 年 1 月 18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

（临时）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公开预挂牌转让东莞证券股

份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会同意就公司拟转让东莞证券股份在上海联合

产权交易所预挂牌。 

2024年 1 月 19日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了《东莞证券部分

股份转让项目》公告。 

（2）2024 年 7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（临

时）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正式公开挂牌转让东莞证券 20%股

份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

方式转让持有的东莞证券 20%股份。 

2．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

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：  

（1）确定本次交易对方后，需获得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

通过（如需）； 

（2）确定本次交易对方后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

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议案； 

（3）本次交易尚需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

案；  

（4）中国证监会核准东莞证券本次股东变更相关事宜； 

（5）其他可能的审批、备案或授权（如需）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

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确定。 

三、东莞证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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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称：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2818871883 

法定代表人：陈照星 

成立时间：1997 年 6 月 9 日 

注册资本：150,000万人民币 

注册地址：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

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) 

经营范围：证券经纪；证券投资咨询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

动有关的财务顾问；证券承销与保荐；证券自营；证券资产管理；证

券投资基金代销；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；融资融券；代销金

融产品。 

（二）股东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 

1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0,000 40% 

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0,000 20% 

3 东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,000 20% 

4 东莞金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3,100 15.4% 

5 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 6,900 4.6% 

（三）财务数据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东莞证券的总资产为 5,248,438.49 万

元，总负债为 4,344,686.87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

903,751.62万元；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215,494.46 万元，实现归属

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3,509.70万元（以上数据经审计）。 

四、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

根据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广东锦龙发
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company/491830803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company/2350751076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company/3348989473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company/4918306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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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

权益资产评估报告》【君瑞评报字（2024）第 011 号】，截至评估基

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按照市场法评估东莞证券股东全部权益的

评估值为 1,138,988.63 万元，据此计算公司持有的东莞证券 20%股

份的评估值为 227,797.73 万元，较账面价值 182,263.70 万元增值

45,534.03 万元，增值率 24.98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标的资产 基准日 
评估

方法 

账面价值 

（万元） 

评估结果

（万元） 
增值率 

基准日 

后分红 

（万元） 

扣除基准日后

分红后的评估

结果（万元） 

公司持有的

东莞证券

20%股份 

2023年

12月

31日 

市场

法 
182,263.70 227,797.73 24.98% 6,000 221,797.73 

本次交易的挂牌底价以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

具的评估报告的结果为参考，在扣除评估基准日后标的股份对应的现

金分红 6,000 万元后，结合公司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标的股份的账

面价值，同时考虑公司持有标的股份的时间等因素确定本次公开挂牌

的参考底价为 227,175.42 万元。最终交易价格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

所公开挂牌结果为准；交易对方需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价款。 

五、挂牌交易条件 

（一）转让底价：227,175.42 万元 

（二）保证金金额：3,000万元 

（三）受让资格条件： 

1.意向受让方须为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，包

括两个以上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组成的联合体； 

2.意向受让方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； 

3.意向受让方须具有良好商业信用； 

4.符合包括但不限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《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》《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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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》《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10

号——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》《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

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实施<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>有关问

题的规定》等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规定的关于本次交易受让资格

的各项条件。 

具体以届时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的挂牌公告为准。 

六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持有中山证券67.78%股权，持有东莞证券40%股份，依托中

山证券和东莞证券开展证券业务。目前，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，财务

负担较重。受国际环境、宏观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，近年来公司经营

业绩下滑并出现亏损。 

通过本次交易，公司将取得一定规模的回笼资金，用于偿还公司

部分债务后，可以降低公司负债、优化公司资本结构，有利于改善公

司现金流等财务状况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。 

七、风险提示 

本次公开挂牌的结果目前尚未确定，最终的交易对方亦尚未确定；

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，按规定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程序，本

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，东莞证券本次股东变更

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；相关事项具有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


